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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晚报讯 近日，最高
检发布“高质效办好每一个
公益诉讼案件，更高水平守
护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典型
案例，盐城经开区检察院参
与办理的“整治噪声污染公
益诉讼案”被采用。

噪声污染防治是生态环
境建设的重要内容，事关民
生福祉。夜间飙车噪声轰
鸣 时 有 发 生 ，居 民 不 堪 其
扰。收到噪声扰民线索后，
盐城经开区检察院立即进
行走访调查。通过分析比
对发现，群众对车辆扰民问
题的反映确实比较频繁，尤
其在市民集中居住区域路
段较为突出。噪声扰民问
题没有得到有效治理，群众
反映强烈，社会公共利益持
续处于受损状态。在上级
检察机关的指导下，该院引

入志愿者及无人机智能化技
术，解决了如何确定重点路
段及固定证据难题，积极与
行政执法机关协作召开专项
治理座谈推进会，执法机关
依法查处“飙车炸街”违法行
为，严控噪声污染，还居民一
片“净土”。

近年来，该院牢固树立
检察为民理念，针对噪声污
染等突出问题，着力解决线
索发现难、证据固定认定难、
推动治理难等问题，通过个
案办理推动综合治理，能动
履职助力噪声污染防治。下
一步，该院将以参与办理并
被最高检采用的典型案例为
示范，不断增强法律监督的
针对性、实效性，为区域发展
贡献检察力量，不断推进检
察工作新实践新发展。

丁遥遥

射阳检察院

走访企业听心声 检察履职促发展

盐城晚报讯 为深入贯彻最高检、省检察
院部署要求，扎实开展“检护民企”专项行动，
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近日，射阳检察院
检察官走访辖区重点企业开展调研，倾听企
业心声，为企业“送政策、解难题、优服务”，助
力企业提升防范和化解法律风险能力，护航
企业健康发展。

走访中，检察官通过实地查看企业车间、
与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生产
经营、销售渠道等情况，并向企业宣传了检察

机关优化法治营商环境各项工作举措，强调
守法是企业的生命线。针对企业负责人提出
的法律疑问，检察官现场一一解答，为企业提
供精准的法律服务，同时鼓励企业加强自主
创新发展，努力打响自有品牌。

下一步，该院将持续深化开展“检护民
企”专项行动，全面履行检察职能，一如既往
为企业提供普法宣传、法律咨询等服务，着
力为营造良好的法治化营商环境贡献检察
力量。 王利萍 潘世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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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变卖）公告

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法
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
平台上依法拍卖（变卖），拍
卖（变卖）标的如下：

盐城市区人民南路 34
号5幢303室。

第一次拍卖时间：2024
年 4 月 15 日 10 时至 4 月 16
日 10 时，起拍价 449141.47
元，若第一次拍卖成交，则
取消第二次拍卖。

第二次拍卖时间：2024
年 5 月 6 日 10 时至 5 月 7 日
10时，起拍价359313.18元。

详细情况见淘宝网，
网 址 ：http://sf.taobao.com/
0515/09。

优先购买权人愿意参
与竞拍的，须在拍卖（变卖）
开始3日前向本院申报。

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法院
2024年3月4日

推动数字检察改革，是提升司法治理水
平，推动检察工作现代化的有力举措。亭湖
检察院坚持以“业务主导、数据整合、技术支
撑、重在应用”为“四梁八柱”，不断强化理论
研究及实践探索，推动数字检察高质量发展。

健全人才培养机制。落细落实《关于加
强青年干警人才建设的实施意见》，健全年轻
干警人才培养的长效常态工作机制，通过举
办数字检察培训班等形式，将大数据应用、数
字检察理论等课程纳入教育培训体系，促进
提升检察队伍的数据运用、监督模型构建、类
案分析能力，培养讲政治、精业务、懂数据的
复合型人才。坚持以学促培，主动向外脑“借
智借力”，适时邀请数字化办案专家为干警集
体授课，不断提升执法办案数字化水平。

完善正向激励机制。采取“季度之星”评
选、参评“身边奋斗者”等形式，大力宣传优秀
数字检察人才的优秀事迹，激励学赶先进、争
当先进。注重发挥先进典型的引领作用，建
立完善带教、帮促机制，助推数字检察人才脱

颖而出，促进形成比学赶超、互促互进的良好
氛围。在目前考评系统的基础之上，增加数
字检察工作成果的考核比重，提升建立监督
模型的加分值，将数字检察建设工作作为年
度工作考核的重要内容，纳入各部门负责人
述职评议重要内容，作为各部门条线评先评
优重要依据之一，对优秀监督模型在推广的
同时，对开发模型的有关人员进行表扬，激发
干警参与数字检察工作的积极性。

强化数字检察宣传。紧扣省市院 2024
年宣传重点工作，以法治短视频形式创作，使
群众能够更加直观地感受数字检察工作。
主动对接业务需求，组织做好最高检、省院
典型案例的深度挖掘报道工作，采用“案
例+解读+视频”等方式，传播典型案例的普
法价值和蕴含的法治理念。与《新华日报》

《江苏法治报》等主流媒体开展深度合作，积
极宣传该院在数字检察工作中取得的成效，
为数字检察工作向纵深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
舆论氛围。

亭湖检察院

推动数字检察高质量发展
□李景成

射 阳
检察院干
警走访企
业，深入生
产车间了
解企业运
营情况。
孙伟 摄

擅自变卖查封物 拒不执行终获刑
案情回顾：陈某因经营

养殖场需要，向黄某购买禽
类产品，累计欠黄某货款 37
万元。黄某起诉后，双方达
成调解协议。后因陈某未按
照调解协议履行义务，黄某
遂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
行过程中，法院查封了陈某
养殖场的 2000 余只家禽，并
告知陈某未经法院同意，查
封期限内不得对被查封财产
进行转移、变卖。后陈某擅
自将被查封的2000余只家禽
以 25 万余元的价格出售，所
得款项用于偿还其他债务。

法院审理：建湖法院经
审理认为，被告人陈某明知
其养殖的家禽被法院查封，
仍擅自出售，所得款项亦未
用于履行执行义务，致使申
请执行人黄某的债权无法兑
现，其行为已构成拒不执行
判决、裁定罪。考虑被告人
陈某具有自首、认罪认罚等
从轻、从宽处罚情节，以犯拒

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其
有期徒刑十个月。

法官说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
规定：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
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
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情节
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并 处 罚
金。本案中，被告人陈某明
知其养殖的家禽已被法院查
封，仍私自出售，所得款项也
未偿还申请执行人黄某，其
行为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
定罪。

司法权威不容挑战，生
效裁判必须履行。被执行人
须积极履行法律义务，如存
在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等
情 形 ，将 会 受 到 法 律 的 惩
罚。具有恶意串通转移资
产、规避执行情形，情节严重
的，将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
定罪。 顾秋红


